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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0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概述 

为提高融资效率，保证资金安全，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申请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敞口不超过 106.00 亿元，神火集团按照实际发生的担保金

额及实际担保发生天数向公司收取担保费，年担保费率不超过

1.00%，公司不提供反担保；担保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目前，神火集团持有本公司 21.42%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

东，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4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该项交易，关联董事李宏伟先生、李炜先生、崔建友先生、张伟先

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马萍女士、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

徐学锋先生、黄国良先生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对本次交易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此项交

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股东神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将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该提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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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河南省商丘市 

4、住所：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194 号 

5、法定代表人：李炜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56,975.00 万元 

7、成立日期：1994 年 9 月 30 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001750300255 

9、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

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10、神火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11、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1990 年，神火集团的前身--永城矿务局成立。 

1994 年 9 月，经原河南省计委批准，以永城矿务局为核心组建

成立了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2,575 万元。 

1995 年 2 月，神火集团被原商丘地区国资局授权为国有资产经

营单位。 

神火集团是以煤炭、发电和铝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大型企业集

团，连续多年被列入中国 500 强企业。 

神火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商丘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0%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财政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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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24,036.45  6,716,555.57  5,993,298.33 

负债总额 4,631,080.79  5,528,675.46  5,073,023.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资产 90,850.96  38,822.21  1,375.99 

项目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已经审计） 

2019 年度 

（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4,823.98  2,001,719.01  1,808,185.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823.16  36,708.64  -36,959.99 

1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神火集团持有本公司 21.42%的股权，

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副董事长李炜先生为神火集团法定代表人。神

火集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3、经查询，神火集团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情况 

公司向神火集团申请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

额敞口不超过 106.00 亿元，神火集团按照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及实

际担保发生天数向公司收取担保费，年担保费率不超过 1.00%，公司

不提供反担保；担保有效期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神火集团将根据公司贷款的实际需要，与贷款银行或向公司提供

融资的机构签署担保协议；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神火集团均视对方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双方遵循平等自

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交易过程中以公正、公平、合

理的市场原则分配各方的权利义务，并以货币资金进行结算。目前，

市场上担保费率为 0.5%-5%，神火集团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费

率为不超过 1.00%，已接近市场费率的低限，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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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神火集团申请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取得控

股股东提供的融资支持，主要为了提高融资效率，保证资金安全，在

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同

时费用确定合理，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本次交

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本次交易对神火集团的影响 

鉴于公司为神火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神火集团为公司融资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其担保风险可控，在促进公司发展的同时，还能获

得一定的收益。 

七、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神火集团为公司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事前

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神火集团申请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取得其融资支持，主要是为了提高融资效率，保证资金安

全，在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促进公司业务的发

展；神火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定价

依据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

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独立意见 

1、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率，保证公司资金安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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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的同时，促进公司业务的发展。 

3、神火集团按照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及实际担保发生天数向公

司收取担保费，年担保费率不超过 1.00%，该费率已接近目前市场上

担保费率的低限，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不向神火

集团提供反担保；因此，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公开、公平、合理，不存

在利益输送问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4、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神火集团，因此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相关议案经过我们事前审核同意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下，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5、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与神火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销售铝产品 神火集团 0.00 

采购材料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 

6,133.25 

销售物资 370.52 

接受劳务 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530.48 

合计 23,845.76 

九、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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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神火集团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9 日 


